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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19-076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

业”“本公司”“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

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临时性关联交易 3 次（不含本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 161,037.09

万元。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 2019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讨论审议，批准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上海中期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期”）签署《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协议》（“增资协议”）。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按各自于本公

告披露日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海中期增资（“本次增资”）。

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一致同意，本次增资每股定价为上海中期最近一

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即人民币 1.62元/股，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分

别缴纳交易对价人民币 3.24 亿元（其中人民币 2.00 亿元作为上海中

期增加的注册资本金）和人民币 6.48亿元（其中人民币 4.00 亿元作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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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中期增加的注册资本金）。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按

照相关规定，无需经过评估定价。 

兖矿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有

本公司约 53.79%股份。根据公司上市地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兖矿集团发生的临时性关联交易金额累

计人民币 161,037.09 万元（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

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4%。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兖矿集团。 

兖矿集团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人民币 776,920万元，法定代表

人李希勇，主要从事矿业（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加工、贸易及配

套服务，高端化工，现代物流及工程技术服务等业务，住所为山东省

邹城市凫山南路 298 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人民币3,074.10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 905.98 亿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2,527.28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51.77亿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兖矿集团总资产人民币 3,090.78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 898.23亿元；2019年 1-6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1,378.88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36.61亿元。 

三、上海中期基本情况 

上海中期于 1995 年 9 月 19 日在上海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

币 6 亿元，主要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期货投资咨询业

务和风险管理业务等。 

（一）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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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中期注册资本人民币 6亿元，其股权结构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股东 出资额 股权占比 

兖矿集团 4.00 66.67% 

兖州煤业 2.00 33.33% 

合计 6.00 100.00% 

（二）财务指标 

上海中期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按中国会计准则编

制）：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3,318.16 1,182,159.55 1,004,525.26 

利润总额 1,087.69 11,367.24 12,473.42 

净利润 833.34 8,489.01 9,324.15 

项目 
2019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3,626.31 425,366.18 392,439.06 

负债总额 407,535.30 328,402.08 302,541.92 

净资产 96,091.01 96,964.10 89,897.14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主体 

兖州煤业、兖矿集团。 

（二）增资价款 

兖州煤业以现金方式向上海中期缴纳交易对价人民币 3.24 亿元； 

兖矿集团以现金方式向上海中期缴纳交易对价人民币 6.48 亿元。 

（三）增资缴付 

本协议生效且经监管机构备案后 5 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四）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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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协议在以下条件达成之日起生效： 

1.各方完成协议的签字盖章； 

2.上海中期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违约责任 

增资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须赔偿

因此给他方造成的损失。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提高上海中期盈利水平，有利于兖州煤业获得较好投资

回报。本次增资后，上海中期将重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业务拓展力

度，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客户黏性，提高盈利水平，有利于兖州煤业

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增强市场风险抵抗能力，有利于兖州煤业实施价格风险

管理。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加上海中期注册资本，有效改善资本结构，

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市场风险抵抗能力，提高业务能力，有利于兖

州煤业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降低煤炭等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借助上海中期专业平台开展价格风险防控。 

（三）本次增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对公司现金流和主要财务

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本次增资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 2019年 12月 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共 11 人，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9 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批准本次增资，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

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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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4 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增资事项提

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增加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金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 

2.公司与兖矿集团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海中期增加

注册资本金，有利于上海中期拓宽业务范围、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风

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获得较高投资回报，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3.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独立股

东而言公平合理，订立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3.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中期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9〕第 316009

号）。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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